附件1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拟调整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目录（2024年）
	序号
	部门
	清单序号
	当前情况
	调整方式
	调整后情况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行使层级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行使层级

	
	
	
	
	
	省
	市
	县
	
	
	
	省
	市
	县

	1
	区应急局
	
	
	
	
	
	
	新增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的:未按照《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组织风险评估或者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防范措施的:未按照《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送安全生产数据的行政处罚
	√
	√
	√

	2
	区应急局
	
	
	
	
	
	
	新增
	行政处罚
	对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不带有储存的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进行储存的行政处罚
	√
	√
	√

	3
	区应急局
	
	
	
	
	
	
	新增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作业的行政处罚
	√
	√
	√

	4
	区应急局
	
	
	
	
	
	
	新增
	其他行政权力
	矿山(含尾矿库〉、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和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及其人员列入、移出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和奖励
	√
	√
	√

	5
	区应急局
	
	
	
	
	
	
	新增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仪器、设备、装备和器材的，或者未对其进行经营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行政处罚
	√
	√
	√

	6
	区应急局
	369
	行政奖励
	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举报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重大安全隐患的有功人员，以及应急预案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
	√
	√
	变更
	行政奖励
	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护、研究和推广安全生产科学技术与先进经验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应急预案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
	√
	√

	7
	区应急局
	269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行政处罚
	√
	√
	√
	变更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或者未如实记录安全培训情况的；未按照规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或者未按照规定组织演练的行政处罚
	√


	√


	√



	8
	区应急局
	270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应急预案，或者定期进行演练的行政处罚
	√
	√
	√
	
	
	
	
	
	

	9
	区应急局
	271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行政处罚
	√
	√
	√
	变更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配备监护人员，或者监护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岗位职责的；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或者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或者作业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的；未按照要求进行通风和气体检测的行政处罚
	√
	√
	√

	10
	区应急局
	272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的行政处罚
	√
	√
	√
	
	
	
	
	
	

	11
	区应急局
	273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未按照规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或者监测，并实行专人监护作业的行政处罚
	√
	√
	√
	
	
	
	
	
	

	12
	区应急局
	147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13
	区应急局
	148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在紧急情况下停止作业、采取紧急撤离措施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14
	区应急局
	149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制度或者未落实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15
	区应急局
	150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给从业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16
	区应急局
	151
	行政处罚
	对有易燃、易爆气体和粉尘的作业场所，未使用防爆型电气设备或者采取有效的防爆技术措施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17
	区应急局
	152
	行政处罚
	对危险作业现场未事先制定安全措施，未安排专人监护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18
	区应急局
	153
	行政处罚
	对安全生产中介机构不具备相应资质或者设置分支机构，或者转借、出租、出让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19
	区应急局
	154
	行政处罚
	对特种作业培训机构违反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20
	区应急局
	155
	行政处罚
	对在安全距离范围内擅自新建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21
	区应急局
	156
	行政处罚
	对学校未履行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职责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22
	区应急局
	157
	行政处罚
	对发生伤亡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除主要负责人以外的其他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23
	区应急局
	325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为从业人员配备、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符合有关要求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24
	区应急局
	326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对起重、爆破、登高架设、基坑、边坡开挖、边坡砌筑、钻探等危险作业，未制定专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未安排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25
	区应急局
	327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规定，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行政处罚
	√
	√
	√
	取消
	
	
	
	
	


附件2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拟调整部分行政权力事项清单（2024年）
	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

及免责情形
	监督

方式
	

	1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的；未按照《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组织风险评估或者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防范措施的；未按照《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送安全生产数据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八条规定、《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安全监管股、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的，未按照规定组织风险评估或者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防范措施的，未按照规定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送安全生产数据的行政处罚，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新增

	2
	行政处罚
	对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不带有储存的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进行储存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安全监管股、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不带有储存）的生产经营单位违反规定，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供货单位和用户单位符合安全条件的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之外的场所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新增

	3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作业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安全监管股、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发现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作业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新增

	4
	其他行政权力
	矿山(含尾矿库〉、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和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及其人员列入、移出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和奖励
	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 第11号）
	安全监管股
	1.管理责任：依法将严重失信的生产经营单位或者机构及其有关人员列入、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惩戒或者信用修复。

2.其他责任: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新增

	5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仪器、设备、装备和器材的，或者未对其进行经营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行政处罚
	应急管理部令第13号《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一十九条
	安全监管股、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新增

	6
	行政奖励
	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护、研究和推广安全生产科学技术与先进经验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应急预案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九条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综合股
	1.制定方案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科学制定安全生产奖励方案。

2.组织申报责任：严格按照奖励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单位或个人材料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单位或个人进行审核，并报局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推荐责任：本级本部门表彰的按照程序进行表彰。报上级表彰的，报请上级研究决定，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变更

	7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或者未如实记录安全培训情况的；未按照规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或者未按照规定组织演练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3号》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组作业安全规定第二十条
	安全监管股、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三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等规定。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变更

	8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配备监护人员，或者监护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岗位职责的；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或者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或者作业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的；未按照要求进行通风和气体检测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3号》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组作业安全规定第二十一条
	安全监管股、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未按照规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或者监测，并实行专人监护作业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三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等规定。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变更

	9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四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取消

	10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在紧急情况下停止作业、采取紧急撤离措施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七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生产经营单位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在紧急情况下停止作业、采取紧急撤离措施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11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制度或者未落实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六条

《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十三条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九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制度或者未落实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12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给从业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九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给从业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13
	行政处罚
	对有易燃、易爆气体和粉尘的作业场所，未使用防爆型电气设备或者采取有效的防爆技术措施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二条、第六十九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有易燃、易爆气体和粉尘的作业场所，未使用防爆型电气设备或者采取有效的防爆技术措施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14
	行政处罚
	对危险作业现场未事先制定安全措施，未安排专人监护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七十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危险作业现场未事先制定安全措施，未安排专人监护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15
	行政处罚
	对安全生产中介机构不具备相应资质或者设置分支机构，或者转借、出租、出让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七十二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安全生产中介机构不具备相应资质或者设置分支机构，或者转借、出租、出让资质证书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16
	行政处罚
	对特种作业培训机构违反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三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合股
	1.立案责任：对特种作业培训机构违反有关规定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17
	行政处罚
	对在安全距离范围内擅自新建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八条、第七十四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在安全距离范围内擅自新建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18
	行政处罚
	对学校未履行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职责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条、第七十五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学校未履行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职责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19
	行政处罚
	对发生伤亡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除主要负责人以外的其他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条、 第十五条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八条

《四川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三十八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发生伤亡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除主要负责人以外的其他事故责任人员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20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为从业人员配备、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符合有关要求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生产经营单位为从业人员配备、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符合有关要求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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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对起重、爆破、登高架设、基坑、边坡开挖、边坡砌筑、钻探等危险作业，未制定专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未安排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四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生产经营单位对起重、爆破、登高架设、基坑、边坡开挖、边坡砌筑、钻探等危险作业，未制定专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未安排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22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规定，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条、第七十七条

《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二条、第四条、第四十八条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规定，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559
	取消


 

